（列管機關名稱）－收回眷屬宿舍房地使用計畫
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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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：為利審查「建物資料」及「基地資料」是否與地政登記資料相符，請檢附最新地政登記謄本；如屬未登記建物，「建號」欄請填「未登記」。
註2：眷屬宿舍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，請檢附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。
註3：「計畫內容及留用必要性」請以簡扼文字具體敘明。
